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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文件
长宁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文件

长妇儿工委办﹝2023﹞字第 1 号 签发人：王慧颖

关于印发《2023-2024 年度长宁区退休妇女和生活困难

妇女妇科病、乳腺病免费筛查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区妇儿工委相关成员单位、各街道（镇）妇儿工委：

为进一步做好长宁区退休妇女和生活困难妇女两年一次

的妇科病、乳腺病免费筛查工作，经与相关成员单位协调，

制定《2023-2024 年度长宁区退休妇女和生活困难妇女妇科

病、乳腺病免费筛查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

照要求认真执行。

长宁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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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-2024 年度长宁区退休妇女和生活困难妇女
妇科病、乳腺病免费筛查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上海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》有关规定，按照市妇儿

工委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退休妇女和生活困难妇女定期妇

科病、乳腺病筛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妇儿工委【2021】4 号）

要求，我区将开展新一轮的退休妇女和生活困难妇女妇科

病、乳腺病免费筛查工作，每年安排 5 个街道（镇），两年

为一个周期。

一、筛查对象

（一）上海户籍在长宁居住的退休妇女（街镇妇儿办负

责排摸登记）

（二）长宁户籍生活困难妇女：

1、城镇低保家庭中的妇女（区民政局提供名单）

2、支内退休回沪妇女（区民政局提供名单）

3、在公益性岗位工作的妇女（区人社局提供名单）

二、筛查项目

根据“保基本、保质量”的原则，同时兼顾公共医疗资

源的可及性、公益性，对筛查项目作适当调整，调整后的筛

查项目为：

（一）妇科病筛查

1、妇科三合诊检查；

2、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；

3、阴道超声检查；

4、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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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乳腺病筛查

1、乳房手诊检查；

2、乳房彩超检查。

三、筛查经费

政府财政补贴标准为 228 元/人，筛查所需经费由区政

府财政安排。

四、责任分工

区妇儿工委办公室：负责牵头协调，拟订实施方案，

做好专项工作经费预算，协调相关责任单位做好筛查工作；

指导街道（镇）妇儿工委办公室做好筛查工作的宣传、组织、

协调等事项；按照区卫健委核定的定点医院筛查电子档案信

息做好经费结算工作。

区财政局：落实筛查工作经费。

区卫健委：负责制定筛查技术方案并组织实施。包括

确定定点筛查机构、培训医务人员，发放健康教育资料、播

放宣传片，控制筛查质量。协调定点筛查医院，建立筛查对

象电子信息档案，确保信息录入完整，及时反馈检查结果，

提供后续咨询服务。对需进一步检查的妇女，提供绿色通道。

评估与总结医疗机构筛查工作等，经费结算时提供名单及检

查情况。

区民政局：按街道（镇）分类提供区域低保家庭中的

妇女名单和支内退休回沪妇女名单及相关信息资料，向这部

分群体宣传“两病”筛查的重要性。

区人社局：按街道（镇）分类提供公益性岗位妇女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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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，向这部分群体宣传“两病”筛查的重要性。

区妇联：对筛查发现的癌症检出者，根据生活困难程

度，给予适当的关心和救助。

街道（镇）妇儿工委办公室：负责宣传发动、确保对

符合条件的筛查对象通知到位，按照退休、支内回沪、低保、

公益性岗位等类别受理登记；根据要求做好组织、反馈和后

续服务等。

五、进度安排

1、2023 年 2 月，区妇儿工委办公室牵头拟定筛查工作

方案，召开筛查工作启动会议。

2、2023 年 3-10 月，江苏、华阳、天山、仙霞、程桥

街道妇儿工委分别组织筛查服务。根据要求，街道妇儿工委

需提前一个月开展筛查对象的排摸、登记，制作筛查日程安

排表，并及时报区妇儿工委办公室；在筛查结束后一个月内

反馈筛查结果，安排咨询服务；对筛查并确诊的癌症检出者

做好记录反馈。

3、2024 年 3-10 月，新华、周桥、虹桥、北新泾街道

和新泾镇妇儿工委分别组织筛查服务。根据要求，街道妇儿

工委办需提前一个月开展筛查对象的排摸、登记，制作筛查

日程安排表，并及时报区妇儿工委办公室；在筛查结束后一

个月内反馈筛查结果，安排咨询服务；对筛查并确诊的癌症

检出者做好记录反馈。

4、2024 年 12 月，区妇儿工委根据筛查工作的实际情

况召开总结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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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作要求

1、优化组织领导。各街道（镇）妇儿工委、相关成员

单位要细化工作要求，开展实事项目的宣传、工作流程的培

训，提供人、财、物和政策方面的必要保障，有计划、有步

骤地落实通知要求，切实做好“两病筛查”工作。

2、提升服务水平。各街道（镇）妇儿工委、相关成员

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动员、优化工作流程、提供优质服务、

加快信息化建设及应用，坚持以服务对象是否满意作为检验

工作的标准，确保应查、愿查妇女按时按需得到高质量的服

务。

3、强化督导监管。加强“两病筛查”工作执行情况的

督导和监管，相关单位加强联动，开展监督检查，注重从申

请登记、组织实施到反馈跟踪及后续救助的全过程管理，做

到无缝衔接、有序有效。

上海市长宁区妇儿工委办公室 2023年 2月 14日

印发：20 份


